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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3年 4月 2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白照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4月 13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名，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3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之附件《第五十二号 

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等有关规定及其它相关要求，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2、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截至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止，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房产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3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采用以租代建的方式取得并使用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耀华工业村”）的房产，能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后勤配套设施，可以将分

散住宿的员工集中于一个场所，员工就近住宿，减少通勤时间，有利于本公司的

员工管理，同时更大限度维持人才稳定，提高员工幸福满意度，提高公司资产的

流动性，使公司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向

耀华工业村租赁房产的价格采取参考房产所在地的同类房产市场租赁价格的方

式定价，并以具体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内容按照一般商务条款拟订，

属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因此，公司与耀华工业村发生的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

其控制。 

2、公司董事局在审议、表决上述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

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对关联交易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关

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2月修订）》《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

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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